广州市药学会《临床药师培训助学金》申请细则

一、助学金的设立目的：以促进我国《临床药师制度》的建立，促进我国临床用药符合“安全、有效、经济、适度”的原则；鼓励各医疗单位积极选派学员，激励学员努力学习为目的。

二、助学金来源：

本助学金由三菱制药（广州）有限公司（原广州绿十字药业有限公司）提供。

三菱制药（广州）有限公司是三菱制药株式会社在中国投资的独资企业，是国内首批整体通过GMP认证的大型制药企业，并于2004年7月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公司目前主要生产脂肪乳、氨基酸系列肠外营养输液，产品销往全国，并出口到东南亚等9个国家；同时负责三菱制药总部进口专利品种的学术推广。

三菱制药株式会社是世界500强之一“三菱化学控股有限公司”下属的跨国制药集团，在美国、欧洲等世界各地设有分公司，拥有强大的新药研发力量，运用目前最先进的生命科学技术，进行面向世界市场、具有独创性的新药研究开发工作。三菱制药（广州）有限公司将不断引进日本新药的研发成果，向国内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药产品，保持“尊重生命，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贡献”的理念，为满足人类健康领域的多样化需求而不懈努力！

三菱制药（广州）有限公司长期致力于中国医院药学的建设和发展，愿意与中国全体医院药师一道，为促进《临床药师制度》的建立，促进我国合理用药水平的提高而共同努力。

三、助学金的获得：

凡被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卫生部临床药师培训基地》录取的学员及其单位，经与我会签订助学金资助协议书（单位协议书见附件一；学员协议书见附件二），单位即可获得资助的助学金8000元；学员个人的助学金以奖学金的形式发放，学员在学习期间，每半年由《培训基地》考核一次，成绩优秀者即可获得个人学习助学金，个人可受资助的资金总额为10000元（壹万元）整（含税）/每位，发放时需按国家税收规定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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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临床药师培训助学金》协议书（单位用）

附件二：《临床药师培训助学金》协议书（学员用）

附件一：

《临床药师培训助学金》协议书（单位用）

甲方：广州市药学会

乙方（学员送出单位）：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提供的《临床药师培训助学金》与乙方接受该项助学金的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乙双方都充分认识到：《临床药师制度》是国家卫生部为促进临床合理用药而积极推行的一项医院药学的基本制度。

二、该助学金专项资助被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卫生部临床药师试点培训基地》录取的学员的所在医院，作为派出学员的进修费与住宿费。
三、甲方为乙方提供的《临床药师培训助学金》数额为人民币8000元整。并在协议签订后的15个工作日内，汇入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帐号，以抵扣学员的进修费与住宿费。

四、乙方愉快地接受甲方提供的《临床药师培训助学金》，并保证该学员的学成归来后，专项从事临床药师工作。

五、乙方承诺督促学员的努力学习，遵守《培训基地》的各项规章制度，完满、优质地完成学习任务。

六、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甲方：                           乙方：

代表：                           代表：

2007年  月  日                  2007年  月  日

附件二：

《临床药师培训助学金》协议书（学员用）

甲方：广州市药学会

乙方：（学员姓名）：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提供的《临床药师培训助学金》与乙方接受该项助学金的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乙双方都充分认识到：《临床药师制度》是国家卫生部为促进临床合理用药而积极推行的一项医院药学的基本制度。

二、甲方提供的《临床药师培训助学金》是专项资助被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卫生部临床药师试点培训基地》录取的学员，作为派出学员学习期间的助学金。
三、甲方为乙方提供的《临床药师培训助学金》数额为人民币10000元（壹万元）整（含税），一年内分两次以奖学金的形式、按国家税收的规定扣税后发放。发放条件为：受资助学员每半年经《培训基地》考核，成绩达到优秀者（出勤率不低于98%、作业、考核、考评、论文优秀率大于五分之三，其他成绩不得出现良好以下）。

四、乙方愉快地接受甲方提供的《临床药师培训助学金》，并保证全程完成学习培训。在培训期间，做到认真遵守《培训基地》的各项规章制度，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完满、优质地完成学习任务。并承诺学成归院后，积极从事临床药师工作。

五、乙方如因个人原因没有完成学业，必须如数退回所领取的资助资金。

六、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甲方：                           乙方：

代表：                           代表：

2007年  月  日                  2007年  月  日

